
j11 机关衍安门

十五条广仔业务代卫H费书];i[t， 1111到

家工商行政仔理机关会同国家物价 fTIi!! 机

关制定。

n 

i 

j且反水条例圳工汇，悄节j11ζJ茧，的成犯罪

的， 1 []司法机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九条 广节存户和l广告经ft者对工

商行IU1FJi; 机关处罚liJL 应不版的.可以在收

于Ij处vJ 通知i之 Fl ìlli+五 11 1];) , I riJ 上」级工商

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复议。对复议决定仍不服

的，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，

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二十条 广告捍户手n广告经背者违反

本条例规定，使用户和消费者蒙受损失， J支

手?有其他侵权行为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损害赔偿， :23人可以请求县以上工商

行政管理机关处理。当事人对工商行政管Jlj!

机关处理不服的.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12

苦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二十一条 木条例由国家工商行政管

理局负责解释:施行细则由国家工商行政节:

J:fH局制定。

二十二条 本条例白一九八七年十二

月一日起施行。一九八二年二片六日国务院

发布的《广竹行用暂行条例》同时废止。

户外广?!?场地费、建筑物，Iî}月挠的收费

标准， 1I1 当地工商行政fftli1机夫会同物价、

j成建:;ill 门协商制订，捉当地人民政府批准。

第十六条 广告经白者必须按照国家规

定设置广告会计帐簿，依法纳税，并接受财

政、 TiT计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十七条广告经背者承办或者代军i!广

告业芳，应当与存户戎者被代理人签订 I~而

合同，明确各方的责任。

十八条 广告客户或者广告经古者违

反本条例规定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其

情节轻重，分别给予下列处罚 z

(一)停止发布广告:

(二)责令公开更正:

〈三)通报批评z

(四)没收非法所得 1

(五)罚款z

(六)停业整顿z

(七)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广告经背许可

:0 
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日 国发[1 987) 9G-~J' 

J川子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》发往你们，请i主照执行。

(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日国务院发布)

第-条 为保护和合用手1J 用野生药材资 源，适应人民医疗保健事业的需要，特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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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其委托单位按照计划收购。

十五条二、三级保护野生药材物种

的药用部分，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实行

lfi 口。

实行限量出口和出口许可证制度的品

种， L8国家医药管理部门会同同务院有关部

门确定。

十六条野生药材的规格、等级标

准，民!罔家!吏药节'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

门制定。

十七条 对保护野生药材资源作出显

著成绩的单位或个人， fÌI各级医药管理部门

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给予精神鼓励或一 i欠性物

质奖励。

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六条、第七

条、第八条、第九条规定的，由当地县以上

医药管理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没收其非法

来猎的野生药材及使用工具，芳:处以罚款。

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

的，当地县以上医药?itEFfii 门和自然保护区

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、第十

四条、第十五条规定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

门或有关部门没收其野生药材和全部违法所

得，并处以罚款。

二十-条保护野生药材资源管理部

门工作人员街私舞弊的，由所在单位或上级

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分z 造成野生药材

损失的，必须承担赔偿责任。

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

服的，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

内向人民法院起诉:期满不起诉又不执行

的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

法院强制执行。

二十三条 破坏野生药材资源情节严

重，构成犯罪的， 1 ~l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二十四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

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。

二十五条 本条例 lfl 国家医药管理局

负责解释。

主管部门有权iEth 造成损失的，必须承担 第二十六条木条例白一九八七年十二

赔偿责任。 月一日起施行。

~ 

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川府发 C 1987) 199~} 

省人氏政府同意《关于企业升级的几项此策规定(试行) ))，现印发给你们， f青研究试

J丁。

以"~)民管理、上等级、全面提高素质"为内容的企业升级，乏"七五"期间企业管理的

中心工作，也是振兴四川经济的重要措施，各级政府应当给予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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